关于调整毕业论文题目的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各位老师：
按学校要求，在《题目申报表》《任务书》《开题报告》《中期检查表》《审阅意见表》《评阅意见表》《答辩意见表》中的论文题目须为最终题目，并保持一致。
请各位同学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确定论文最终题目，并在5月28日前在系统中统一论文题目。《题目申报表》《任务书》《中期检查表》中的论文题目由指导老师进行统一。《开题报告》中的论文题目由学生进行统一。
修改表格的办法在毕业论文管理系统“特殊情况处理”模块进行处理。
“特殊情况处理”模块主要用于一些需要反复修改和调整的操作，具体功能如下：
1.已审课题修改
在毕设工作的后期，指导教师如果要对已经审核的课题进行修改，需要提出申请，具体可以修改课题名称、课题类型、课题简介信息等，并需要说明修改课题的原因，提交后由专业负责人审核即可。 
2.任务书修改 
在毕设工作的后期，指导教师如果要对已经审核的任务书进行修改，需要提出申请，提交后由专业负责人审核即可。 
3.开题报告修改审核 
学生提交的开题报告，经指导老师审核，若判定不合格退回，学生需修改后再次提交，由指导教师重新审核。 
4.论文定稿修改审核 
学生提交的论文定稿，经指导老师审核，若判定不合格修改，学生需修改后再次提交，由指导教师重新审核。 
5.已审中期检查修改 
对于已经审核后的中期检查，若是中期检查时发现有些问题需要修改，指导教师可以在此处提出申请修改，由专业主任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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